
 

 

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公布重大投资人签证实施计划 

 

背景资料 

2012 年 5 月，澳大利亚政府在公布次年财政计划时透露实施重大投资人签证的意向。  

 

8 月 29 日，就这一备受关注的签证方案，移民部部长公布了更多的实施详情。  

 

如果立法草案能够正常通过两院投票，这一签证方案将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起施行。 

 

计划内容 

重大投资人签证将成为商业创新和投资移民 188 类别签证（临时居留）和 888 类别签证（永久居留）下一种新

的申请签证的路径。该申请路径在投资模式，主申请人年龄和在澳居留时间要求方面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主申请人需要： 

 在技能选择框架下提交申请意向。  

 取得州或领地政府提名。 

 向澳洲注入 500 万澳元的合规投资。 

 

商业技能移民申请人的投资方向一直一来都被局限于澳大利亚州或领地政府债权。在重大投资人签证下，签证申

请人还可以将资金投入到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管委会监管的基金，或直接投入到澳大利亚公司。 

 

与商业技能移民框架内的其他申请路径相比，重大投资人签证包括了一系列优惠条件： 

 免除最高年龄限制的要求。 

 免除英文水平要求。 

 宽松的在澳居住时间限制要求。  

 

评注 

普华永道提醒有意申请该签证的申请人注意，其他签证申请的必备条款，例如最低资产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公

布。主申请人和其家属通常需要有足够的额外资金以满足移居澳大利亚和在澳大利亚长期生活的需要。随着更多

签证细节和法案的公布，普华永道会随时发布移民事务报告。 

 

请和我们联系 

如需其他信息，请联系普华永道移民事务部，电子邮件 ausimmigration@au.pwc.com 或电话+61 2 8266 1723。 

 

普华永道移民事务部。注册移民代理号码 074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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